附件1：
惠州市知识产权证券化促进项目申报指南

1、 项目名称  
惠州市知识产权证券化促进项目
二、项目任务 
（一）制定惠州市知识产权证券化具体实施方案。
（二）遴选惠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并组建证券化知识产权资产池。遴选不少于50家企业，经多轮筛选，确定10-15家意向企业。
[bookmark: _GoBack]（三）负责挑选具有AAA信用等级的企业或机构，并协调该企业或机构为惠州市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提供增信担保。
（四）确定储架发行结构、入池资产标准，基本确定首期入池资产。
（五）完成计划说明书初稿、交易文件初稿及评级报告初稿。
[bookmark: OLE_LINK1]（六）完成内部质控及内核流程，出具相关文件并报送证券交易所。
（七）争取2023年内向证券交易所完成反馈并领取无异议函。
（八）争取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期1亿元以上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工作。
（九）完成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工作后，负责召开1场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发布会，总结相关成功经验形成1个典型案例通过企业推介及媒体发布等方式宣传。
三、申报条件
（一）本项目申报主体应为省内依法登记设立或注册的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主体应具备独立开展大批量专利、商标价值估值分析研究的能力，并拥有开展大批量专利、商标价值分析和整体研究项目的成功经验。
（三）申报主体应具备相应的专利、商标知识产权数据库，能独立开展企业专利商标数据分析。
（四）具备协调省内具有AAA信用等级的企业或机构为惠州市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发行提供增信担保的能力。
（五）申报主体应熟悉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具有完成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所必需的专业能力、人力资源、数据信息资源等，具备组织以及协调项目各参与主体、服务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能力。
（六）具备国内证券交易所出具同意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无异议函的单位优先。
四、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报书》；
（二）机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三）其它证明材料。
五、经费额度
项目费用50万元。


